
附件 4 

教代会报告意见表 
 

 

 

一、《烟台研究院工作报告》修改建议 

（仅限对报告本身） 

1. 

2. 

3. 

4. 

5. 

二、《烟台研究院工会工作报告》修改建议 

（仅限对报告本身） 

1. 

2. 

3. 

4. 

5. 



注: 1.准确反映意见建议基础上，认真分类归纳凝练，合并同类意见，语言精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针对上述四项所填写的意见建议，原则上不超过 5 条(意见建议确实较

多，且认为有价值的，可不受条数限制)。 

三、《烟台研究院财务工作报告》修改建议 

（仅限对报告本身） 

1. 

2. 

3. 

4. 

5. 

四、《烟台研究院工会经费使用情况》修改建议 

（仅限对报告本身） 

1. 

2. 

3. 

4. 

5. 


